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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1月14日語言中心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

108年3月14日107學年度第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8年6月19日語言中心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

108年07月17日107學年度第1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

108年9月3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        

108年10月2日語言中心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      

108年10月9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

109年3月4日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語言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 

109年3月11日108學年度第6次教務會議通過 

 

 

壹、目的 

為鼓勵本校學生能自我擬定英文學習計畫與從事英文自學活動，以培養自我學習英文習慣， 

並進而提升其英文能力，特開設此課程。 

 

貳、範圍 

1. 自108學年度起本校學士班學生(修畢校訂必修英文(一)與英文(二)但尚未修畢校訂必

修英文(三) 或英文(四)，且多益測驗(TOEIC)成績達550(含)分以上或其他同等級英檢

成績者)，可提出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修讀申請。 

2. 凡本校學生參加海外英文遊學，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且修畢校訂必修英文(一) 與英文(二) 但

尚未修畢校訂必修英文(三)」或 英文(四)者，可提出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認可申請。 

3. 本校與外國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學生，雙軌旗艦計畫學生，外國語文學系學生以及英

語系國家境外生不適用此法。 

 

參、權責單位 

ㄧ、語言中心：辦理英文自主學習課程修課相關事宜與學分核可。

二、教務處註冊課務組：鐘點費之計算。 

三、教務處：教師鐘點費之簽核。

四、會計室：教師鐘點費核發。 

五、人事室、校長室：教師鐘點費之審核。 

 
 

肆、名詞解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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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。 

 
 

伍、內容 

 
第一條 本校於 108 學年度起開設「英文自主學習」主題式英文課程，特訂定「中華大學英文自

主學習實施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由本校專任英語教師教授。 

第二條 凡計畫修讀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者，必須於每學期期末網路選課初選時間結束前向本

校語言中心提出下一學期之「英文自主學習」修讀申請，並檢附英文自主學習課程計畫

書給指導老師(電子檔案)。 

第三條 自主學習課程之修讀分為: 

英文自主學習(一) 相當於英文(三)、英文自主學習(二)相當於英文(四)，其課程內容

參考如下： 

1. EasyTest:單字 <中階單字課程> 、 <高階單字課程> 、<多益必學單字>並通過 

EasyTest 線上<單字測驗>。 

2. EasyTest:口說練習<進階：影音互動式語言學習系統>、VoiceTube 中級以上影片。 

3. EasyTest:閱讀訓練 <中階:線上英文學習雜誌>。 

4. EasyTest:中、高級<全民英檢多方位模擬測驗>十回、七大單元<TOEIC 多方位模擬

測驗系統>、 兩大單元<托福模擬測驗>、EasyTest 三大單元<雅思>模擬測

驗。 

5. LiveABC: <英語學習資源網>之「中級 3D 虛擬實境英語會話」、「英語情境小劇場」、 

「新聞英語會話」、「職場口語訓練」、 <專業英語網>。 

6. LiveABC: <英檢網>之一回「中高級全民英檢」練習試題、已開放練習<多益>模擬試

題。 

7. 參與課外英語學習活動: 

(1) 每學期至少參加校內(外)英語競賽活動二場。 

(2) 每學期至少參加二場由國際交流處所主辦的外籍生交流活動。

(3)每學期至少參加一場英語職場講座。 

(4)擔任課後補救教學助理(TA)可抵免課外英語學習活動。 

8. 每學期自主學習評分標

準: (1)期中考: 20% 

(2)期末考: 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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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課外英語學習活動: 每場活動 2%, 五場共 

10%。(4)英文自傳 10% 

(5) 個人履歷表 10% 

(6) 英文自我介紹影片 10%。

(7)英文專題報告: 20% 

9. 凡修讀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者: 

(1) 每週需填寫「英文自主學習週記表」給指導老師(電子檔案)。 

(2) 於期中及期末考週開始時，必須向指導老師報到並參加由指導老師主持之個別期中

與期末考。 

(3) 於學期結束前，必須向指導老師繳交上列作業及活動參加證明。 

 
第四條 凡參加海外英文遊學申請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認可者，須於遊學前之學期期末網路

選課初選時間結束前檢附「英語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」向本校語言中提出下一學期之 

「英文自主學習」學分認可申請。遊學後並檢附「英文自主學習課程書」、「海外英文

遊學日誌表(含學習課程內容)」、海外遊學英語簡報、學習時數證明及學習通過證明於

期中考週前送語言中心審核。「海外英文遊學日誌表(含學習課程內容) 」內容需詳述

遊學課程主題與活動內容，並向指導老師做英語簡報，以便指導老師總評學習分數。

遊學期間上課時數少於 36 小時者不予認可任何學分，36小時(含)以上未達72小時，視

為通過校訂必修英文(三)或英文(四)之2小時一學分課程。若達72小時(含)以上，則視為

通過校訂必修英文(三)」及英文(四)之 4小時兩學分課程。 

 
第五條 指導教師鐘點以下列方式計算： 

修課學生人數<20:老師指導鐘點數：（指導學生人數/20）×2

修課學生人數≧20：老師指導鐘點數為 2。 

第六條 本辦法經語言中心課程規劃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 

修正時亦同。 

 
陸、相關文件 

中華大學校訂必修英文課程實施辦法 

 
 

柒、使用表單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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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英文自主學習計畫申請書 

海外英文遊學日誌表 


